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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B014

信息披露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５９

证券简称：正和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５３

号

海南正和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减持股份的提示性

公 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海南正和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正

和股份”）接公司控股股东广西正和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西正和”）

的通知：

１

、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广西正和与任皖东、袁月梅、唐朝霞签署《股权转让协

议》，转让其持有的正和股份

１１８００

万股，转让均价为

５．０６

元

／

股，其中任皖东受让

３４００

万股、袁月梅受让

５０００

万股、唐朝霞受让

３４００

万股。

２

、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广西正和与北京泰腾博越资本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签

署《股权转让协议》，转让其持有的正和股份

７０００

万股，转让均价为

５．０６

元

／

股。

３

、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广西正和与安徽省百川商贸发展有限公司、古丹签署

《股权转让协议》，转让其持有的正和股份的

６２００

万股，转让均价为

５．０６

元

／

股，其

中安徽省百川商贸发展有限公司受让

３１００

万股、古丹受让

３１００

万股。

综上，广西正和本次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共计转让公司股票

２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减持股份占正和股份总股本的

２０．４９％

。 本次协议转让前，广西正和持有正和股

份

６９１

，

３００

，

３４７

股，占正和股份总股本的

５６．６６％

。 本次协议转让后，广西正和持

有正和股份

４４１

，

３００

，

３４７

股，占正和股份总股本的

３６．１７％

。

同时，根据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陈隆基先生、王华玉女士与香港中科、

ＨＵＩ Ｌｉｎｇ

（许玲）女士签署的《关于

＜

关于正和国际（香港）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转让

协议

＞

的补充协议》， 广西正和须将所持有的正和股份的股权减持到

３０％

以下，

根据补充协议的约定，广西正和将继续履行减持义务，确保在规定的时间内将

所持正和股份的股权减持到

２９．６１１９％

， 并根据减持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特此公告。

海南正和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１５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７５９

股票简称：正和股份

海南正和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海南正和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 票 简 称： 正和股份

股 票 代 码： ６００７５９

股票上市地： 上海证券交易所

信息披露义务人：广西正和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住 所： 广西柳州市水湾路２号柳东标准厂房Ｂ区２号配套办公楼

２０１

通讯地址： 广西柳州市水湾路２号柳东标准厂房Ｂ区２号配套办公楼

２０１

股权变动性质：减少

签署日期：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１４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特别提示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

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编写本权益变动报

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

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及内部规定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

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的规定，本报告

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海南正和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

的股份变动情况。

四、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

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海南正和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

直接或间接拥有权益的股份；

五、广西正和本次股权转让的受让方已经出具承诺函，承诺：

各受让方本次受让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各受让方之间不存在一致行动，

也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各受让方和

ＨＵＩ Ｌｉｎｇ

（许玲） 女士及其控制的企业之间不存在一致行动，

也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各受让方和陈隆基先生、 王华玉女士及其控制的企业之间不存在一致行

动，也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六、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信息披露义务人

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

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释 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意义：

上市公司

／

正和股份 指 海南正和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西正和 指 广西正和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本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广西正和

本次权益变动 指

广西正和向任皖东

、

袁月梅

、

唐朝霞

、

北京泰腾博越资本管理中

心

（

有限合伙

）、

古丹

、

安徽省百川商贸发展有限公司转让正和

股份

２０．４８９８％

股权的行为

登记结算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法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证券法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准则

１５

号 指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

－－－

权

益变动报告书

》

交易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本报告书 指 海南正和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

元

、

万元

、

亿元 指 人民币元

、

人民币万元

、

人民币亿元

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名 称：广西正和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广西柳州市水湾路

２

号柳东标准厂房

Ｂ

区

２

号配套办公楼

２０１

法定代表人：游祖雄

注册资本：

４３８０

万美元

注册号码：

４５００００４００００４０９２０

主要经营范围：以普通住宅为主的房地产开发建设（取得房地产资质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自有房产租赁；建筑材料的国内批发。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

须经审批的经营项目，须办理审批后方可经营）

经营期限：

２００２

年

９

月

２６

日至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２６

日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４５０２００７４２０６９６９９

主要股东或者发起人的名称：正和国际（香港）集团有限公司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主要负责人及股东情况

（

１

）公司董事、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性别 国籍 在公司所任职务或在其他公司兼职

其他国家或地

区的永久居留

权

游祖雄 男 中国

广西正和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

海南正和实

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

总裁

、

房地产事业部总

监

；

云南正和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无

陈学云 男 中国

广西正和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

海南正和实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

资产管理中心总监

；

广

西正和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

柳州正和物业

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

无

黄景源 男 中国

广西正和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

广西正和商业

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

柳州正和物业服务有限

公司总经理

无

（

２

）公司股东情况

股东

注册资本

（

万港元

）

营业执照注

册号

注册地址 持股份额 持股比例

正和国际

（

香

港

）

集团有限公

司

１００ ３３５４２２

ＦＬＡＴ ／ ＲＭＢ ＢＬＫ ２５ ／ Ｆ

ＰＲＯＶＩＤＥＮＴ ＣＥＮＴＲＥ ３３

ＷＨＡＲＦ ＲＯＡＤ ＮＯＲＴＨ

ＰＯＩＮＴ ＨＬ

４３８０

万美元

１００％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本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

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第二节 持股的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广西正和在正和股份拥有

４４１

，

３００

，

３４７

股，占正和股

份股份总数的

３６．１６８７％

， 但不排除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减持在正和股份中拥

有权益的股份的计划。

第三节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情况

本次协议转让前， 广西正和在正和股份拥有权益的股份合计

６９１

，

３００

，

３４７

股，占正和股份总股本的

５６．６６％

。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１

、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广西正和通过与任皖东、袁月梅、唐朝霞签订《股份转

让协议》，转让其持有的正和股份

１１８００

万股股权，减持均价为

５．０６

元

／

股。其中任

皖东受让

３４００

万股、袁月梅受让

５０００

万股、唐朝霞受让

３４００

万股。

２

、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广西正和通过与北京泰腾博越资本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签订《股份转让协议》，转让其持有的正和股份

７０００

万股股权。 ，减持均价为

５．０６

元

／

股。

３

、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广西正和通过与安徽省百川商贸发展有限公司、古丹

签订《股份转让协议》，转让其持有的正和股份

６２００

万股股权，减持均价为

５．０６

元

／

股。 其中安徽百川商贸有限公司受让

３１００

万股，古丹受让

３１００

万股。

上述转让完成后， 广西正和持有正和股的股份为拥有剩余的正和股份

４４１

，

３００

，

３４７

股，占正和股份股本总数的

３６．１６８７％

。

三、股权转让涉及相关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广西正和与任皖东、袁月梅、唐朝霞的《股权转让协议》

１

、协议当事人

转让方（甲方）：广西正和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受让方（乙方）：任皖东（身份证号：

３４０４０３１９６３０６１０＊＊＊＊

）

受让方（丙方）：袁月梅（身份证号：

３３０１２１１９６２０５０３＊＊＊＊

）

受让方（丁方）：唐朝霞（身份证号：

４４０３０６１９６９０７１２＊＊＊＊

）

２

、转让股份比例

本次权益变动涉及转让正和股份

９．６７％

的股份。

３

、转让价款

本次股份转让总价款为

５９７０８

万元人民币。

４

、付款安排

（

１

）甲、乙、丙、丁四方同意本协议签订后，由甲方开立银行账户用于本次股

权收购使用，并与乙、丙、丁三方施行共管，或采取乙、丙、丁三方与甲方协商后

确定的其他方式共管。 共管方式确定后，乙、丙、丁三方须配合甲方办理银行共

管手续。

（

２

）甲、乙、丙、丁四方同意本协议签订两个工作日内，乙、丙、丁三方须配合

甲方提供协议过户所需全部申报资料。

（

３

） 待甲方提供由中国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 甲方持有正和股

份

≥

本次收购标的股份数额的持股证明后，乙、丙、丁三方将本次全部收购资金

划入甲方开立并由乙、丙、丁三方共管的账户。

（

４

）待中国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柜台受理甲方所提交协议过户申请并

完成股票过户当日，乙、丙、丁三方须配合甲方解除对共管账户的监管。

５

、保证

广西正和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保证自协议签署之日至交易完成日期间，在出

让股份上设定的任何质押、担保或第三方权利、或冻结、或其他限制股份转让的

情形均解除或者可以解除。

（二）广西正和与北京泰腾博越资本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的《股权转让协

议》

１

、协议当事人

转让方：广西正和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受让方：北京泰腾博越资本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２

、转让股份比例

本次权益变动涉及转让正和股份

５．７３７％

的股份。

３

、转让价款

本次股份转让总价款为

３５４２０

万元人民币。

４

、付款安排

北京泰腾博越资本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同意协议签订之日起

５

个工作日

内，将全部转让价款的

５０％

（即人民币

１７７１０

万元）支付至广西正和实业集团有

限公司书面指定银行账户。 至协议项下股份转让办理完毕过户登记当日内，北

京泰腾博越资本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将剩余转让价款（即人民币

１７７１０

万元）支

付至广西正和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书面指定银行账户。

５

、保证

广西正和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保证出让股份依协议登记过户的时候，不存在

任何质押、担保或其他第三方权利，也不存在冻结以及其他限制股份转让的情

形。

（三）广西正和与安徽省百川商贸发展有限公司、古丹的《股权转让协议》

１

、协议当事人

转让方（甲方）：广西正和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受让方（乙方）：安徽省百川商贸发展有限公司

受让方（丙方）：古丹（身份证：

４３２８０１１９７７１２１４＊＊＊＊

）

２

、转让股份比例

本次权益变动涉及转让正和股份

５．０８１５％

的股份。

３

、转让价款

本次股份转让总价款为

３１３７２

万元人民币。

４

、付款安排

（

１

）本协议签订后，乙方应开立或提供现有银行账户用于本次股份收购使

用，并由甲方施行共管，双方配合办理银行共管手续；甲、丙双方应共同开立联

名账户用于本次股份收购使用，在丙方受让的股份过户申请受理前该联名账户

内资金属丙方所有。

（

２

）待甲方提供由登记公司出具，甲方持有海南正和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股份

≥

本次收购标的股份数额的持股证明之当日，乙方应将其本次收购资金

１５６８６

万元全部汇入甲乙双方共管账户，丙方也应将其本次收购资金

１５６８６

万元

全部汇入甲丙双方联名账户。

（

３

）本协议签订后，乙、丙双方应配合甲方提供协议过户所需全部申报资

料。

（

４

）待登记公司柜台受理股份协议过户申请并出具受理回执之当日，乙方

应配合甲方将全部收购款由共管账户汇入甲方账户，丙方应配合甲方将全部收

购款由联名账户汇入甲方账户。

（

５

）待甲方收到乙、丙方支付的全部收购款后，甲方配合乙方解除银行账户

共管，配合丙方注销联名账户。

５

、保证

甲方保证，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至交易完成日期间，在出让股份上设定的任

何质押、担保或第三方权利、或冻结、或其他限制股份转让的情形均解除或可以

解除。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是否存在任何权利限制

的说明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４

日， 广西正和在正和股份拥有权益的股份共计

６９１

，

３００

，

３４７

股，其中：

６５７

，

１７０

，

０００

股已经质押。

第四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前六个月内买卖挂牌交易股份的情况

本信息披露义务人自《股份转让协议》签署之日起前

６

个月内没有通过证券

交易所的集中交易买卖正和股份股票行为。

第五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本权益变动报告书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股权转让的

有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其他为避免对本权益变动报告书内容产生误

解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第六节 信息披露义务报告人声明

本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及其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广西正和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游祖雄

日期：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１４日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目录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营业执照。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３

、《股份转让协议》。

二、备查地点

本报告书和备查文件置于以下地点，供投资者查阅：

１

、上海证券交易所

２

、海南正和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国贸大道

２

号海南时代广场

１７

层

联系电话：

０８９８－６６７８７３６７

传 真：

０８９８－６６７５７６６１

邮政编码：

５７０１２５

投资者也可以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查阅本报告书全

文。

附表：《正和股份（

６００７５９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附表》

附表：

正和股份（６００７５９）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附表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海南正和实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海口市国贸大道

２

号海南时代广

场

１７

层

股票简称 正和股份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７５９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广西正和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广西柳州市水湾路

２

号柳东标准

厂房

Ｂ

区

２

号配套办公楼

２０１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变化

增加

□

减少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

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

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

行 的 新 股

□

执 行 法 院 裁 定

□

继 承

□

赠与

□

其他

□ （

请注明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

前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

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 ６９１，３００，３４７

股 持股比例

： ５６．６６％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

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

益的股份数量及变动

比例

变动数量

： ２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股 变动比例

： ２０．４８９８％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

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

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级

市场买卖该上市公司

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

，

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

人减持时是否存在侵

害上市公司和股东权

益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

人减持时是否存在未

清 偿 其 对 公 司 的 负

债

，

未解除公司为其

负债提供的担保

，

或

者损害公司利益的其

他情形

是

□

否

√

（

如是

，

请注明具体情况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

取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不适用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广西正和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游祖雄

日期：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１４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７５９

股票简称：正和股份

海南正和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海南正和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 票 简 称： 正和股份

股 票 代 码： ６００７５９

股票上市地： 上海证券交易所

信息披露义务人：北京泰腾博越资本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住 所： 北京市海淀区远大路１号６层Ａ１０２号

通 讯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远大路１号６层Ａ１０２号

股权变动性质： 增加

签署日期：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１４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特别提示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

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编写本权益变动报

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

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及内部规定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

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的规定，本报告

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海南正和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

的股份变动情况。

四、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

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海南正和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

直接或间接拥有权益的股份；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次受让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与其他受让方之

间不存在一致行动，也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信息披露义务人和

ＨＵＩ Ｌｉｎｇ

（许玲） 女士及其控制的企业之间不存在一致

行动，也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信息披露义务人和陈隆基先生、王华玉女士及其控制的企业之间不存在一

致行动，也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六、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信息披露义务人

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

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释 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意义：

上市公司

／

正和股份 指 海南正和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西正和 指 广西正和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本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北京泰腾博越资本管理中心

（

有限合伙

）

本次权益变动 指

广西正和向北京泰腾博越资本管理中心

（

有限合伙

）、

转让正和

股份

５．７３７％

股权的行为

登记结算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法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证券法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准则

１５

号 指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

－－－

权

益变动报告书

》

交易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本报告书 指 海南正和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

元

、

万元

、

亿元 指 人民币元

、

人民币万元

、

人民币亿元

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名 称：北京泰腾博越资本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注册地：北京市海淀区远大路

１

号

６

层

Ａ１０２

号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洪富泰实业有限公司（委派谢沛江为代表）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０

万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注册号码：

１１０１０８０１３４５５０３５

企业类型：普通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范围：投资与资产管理

税务登记证号码：地税

１１０１０８５６７４９１８０８

主要股东或者发起人的名称：上海洪富泰实业有限公司、包头浩腾贸易有

限责任公司。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主要负责人及股东情况

（

１

）公司董事、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性别 国籍

在公司所任职务或在其他公

司兼职

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永久居留

权

谢沛江 男 中国 执行代表 无

（

２

）公司股东情况

股东

注册资本

（

万元

）

营业执照注册号 经营范围 注册地址

持股份

额

（

万

）

持股比

例

上海洪富泰实业

有限公司

５０００ ３１０１１５００１２７１３００

计算机软硬件开发投资管

理咨询

（

不得从事经纪

）

园

林绿化

，

室内装潢设计

，

办

公用品的销售

【

企业经营涉

及行政许可的

，

凭许可证件

经营

】

浦 东 新 区 东

方 路

１９８８

号

６０５Ａ－１

室

６０００ ６０％

包头浩腾贸易有

限责任公司

５１００ １５０２０３００００２６４４７

钢材

、

建材

、

五金产品

、

办公

用品

、

手机配件

、

电子产品

、

耗材

、

计算机软硬件

、

汽车

配件的销售

。 （

法律

、

行政

法规

、

国务院决定规定应许

可的

，

未经许可不得生产经

营

）

昆 区 东 方 明

珠 天 天 公 寓

１２０９

室

４０００ ４０％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北京泰腾博越资本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不存在在

境内、 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第二节 持股的目的

北京泰腾博越资本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因看好正和股份未来的公司发展，

愿意受让广西正和持有的正和股份的股权。 北京泰腾博越资本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本次受让股份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北京泰腾博越

资本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在正和股份拥有

７０００

万股，占正和股份股份总数的

５．７３７ ％

。 不排除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增持在正和股份中拥有权益的股份的计划。

第三节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情况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北京泰腾博越资本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在正和股份

拥有权益的股份合计

７０００

万股，占正和股份总股本的

５．７３７％

。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广西正和通过与北京泰腾博越资本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签订《股份转让协议》，转让正和股份

７０００

万股股权，转让均价为

５．０６

元

／

股。

上述转让完成后，北京泰腾博越资本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持有正和股份的股份

数量为

７０００

万股，占正和股份股本总数的

５．７３７％

。

三、股权转让涉及相关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股权转让协议》

１

、协议当事人

转让方：广西正和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受让方：北京泰腾博越资本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２

、转让股份比例

本次权益变动涉及转让正和股份

５．７３７％

的股份。

３

、转让价款

本次股份转让总价款为

３５４２０

万元人民币。

４

、付款安排

北京泰腾博越资本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同意协议签订之日起

５

个工作日

内，将全部转让价款的

５０％

（即人民币

１７７１０

万元）支付至广西正和实业集团有

限公司书面指定银行账户。 至协议项下股份转让办理完毕过户登记当日内，北

京泰腾博越资本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将剩余转让价款（即人民币

１７７１０

万元）支

付至广西正和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书面指定银行账户。

５

、保证

广西正和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保证出让股份依协议登记过户的时候，不存在

任何质押、担保或其他第三方权利，也不存在冻结以及其他限制股份转让的情

形。

第四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前六个月内买卖挂牌交易股份的情况

本信息披露义务人自《股份转让协议》签署之日起前

６

个月内没有通过证券

交易所的集中交易买卖正和股份股票行为。

第五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本权益变动报告书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股权转让的

有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其他为避免对本权益变动报告书内容产生误

解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第六节 信息披露义务报告人声明

本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北京泰腾博越资本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法定代表人：

谢沛江

日期：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１４日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目录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营业执照。

２

、《股份转让协议》。

二、备查地点

本报告书和备查文件置于以下地点，供投资者查阅：

１

、上海证券交易所

２

、海南正和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国贸大道

２

号海南时代广场

１７

层

联系电话：

０８９８－６６７８７３６７

传 真：

０８９８－６６７５７６６１

邮政编码：

５７０１２５

投资者也可以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查阅本报告书全

文。

附表：《正和股份（

６００７５９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附表》

附表：

正和股份（６００７５９）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附表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海南正和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海口市国贸大道

２

号海南时代广场

１７

层

股票简称 正和股份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７５９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

称

北京泰腾博越资本管理中心

（

有

限合伙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注册地

北京市海淀区远大路

１

号

６

层

Ａ１０２

号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第一

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

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

司 发 行 的 新 股

□

执 行 法 院 裁 定

□

继 承

□

赠与

□

其他

□ （

请注明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

露前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 ０

持股比例

： ０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

息披露义务人拥有

权益的股份数量及

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 ７０，０００，０００

股 变动比例

： ５．７３７％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

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

此前

６

个月是否在

二级市场买卖该上

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

，

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

制人减持时是否存

在侵害上市公司和

股东权益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

制人减持时是否存

在未清偿其对公司

的负债

，

未解除公

司为其负债提供的

担保

，

或者损害公司

利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

如是

，

请注明具体情况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

需取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不适用

信息披露义务人：北京泰腾博越资本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法定代表人：

谢沛江

日期：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１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２８

证券简称：高新发展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４４

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共成都

市纪委、成都市监察局发布本公司董事长涉

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信息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６

日，本公司曾公告“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６

日下午

６

点，公司接到控股股东成都高新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书面通知，该通知载明：公司董事长平兴先生因涉嫌个人违纪问题，正

在接受有关部门调查。 ”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中共成都市纪委、成都市监察局发布了本公司平兴董事长涉嫌犯

罪被移送司法机关的信息。 该信息的主要内容为：“近日，成都市纪委对成都市高新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平兴进行了立案调查。 经查，平兴的行为已构成严重违纪，

有的问题已涉嫌犯罪。 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

本公司将遵循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尽快更换董事长。

特此公告。

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三年十一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９３

证券简称：华闻传媒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８３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解除质押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现就本公司股东解

除所持股份质押事项进行公告如下：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上海倚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将其原质押给四川信托有限公司的本公司无限售条

件的流通股

６１

，

９９３

，

３７１

股（占本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４．５６％

）办理了解除质押

冻结手续。 至此， 上海倚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６８

，

３４０

，

０８１

股（占本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５．０２％

）已全部解除质押冻结。

特此公告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一月十六日

股票简称：顺鑫农业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８６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７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

发行股票事宜获得国资委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收到控

股股东北京顺鑫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转来的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京国资产权【

２０１３

】

２４２

号）《关于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问

题的批复》文件，就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问题批复如下：

一、原则同意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１４６９６．９６

万

Ａ

股股份的方案。

二、 按照本次非公开发行

１４６９６．９６

万股的上限以及北京顺鑫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承诺认购金额

１００００

万元的下限计算，增发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５８５５０．９６

万股。其中：

北京顺鑫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ＳＳ

）持有公司

２２３２８．５７

万股，持股比例为

３８．１４％

。

三、该批复自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起

１２

个月内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１５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８５

证券简称：大庆华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７

大庆华科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１

、董事会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以邮件形式发出。

２

、董事会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１０

：

００

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３

、应参加表决董事

９

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９

名。

４

、会议由董事长徐永宁先生主持，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５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

二、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内

部组织机构设置的议案》。

为适应公司发展需要，以精简、高效为原则，优化组织体系及管理流程，提高工作效

率，增设生产运行部；将研究开发部、审计监察部、安全监察室分别改为技术发展部、内控

审计部、质量安全环保部，并调整部门职能；按装置区域将化工分公司拆分为两个分公

司。

备查文件

大庆华科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大庆华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１５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７２

证券简称：上峰水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５５

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接到控股股东浙江上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上峰控

股”）通知，因融资业务需要，上峰控股将其持有本公司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７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质押给浙江浙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该项质押已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质押登记手续， 质押期限自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至质权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

请解冻为止。

上峰控股持有本公司

２４５

，

３５０

，

１６４

股股份， 占本公司股本总额的

３０．１６％

，全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以上质押的

７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股份占上峰

控股持有本公司股份总额的

２８．５３％

，占本公司股本总额的

８．６０％

。 本次质押

后，上峰控股累计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共计

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上峰控股持本

公司股份总额的

３２．６１％

，占本公司股本总额的

９．８３％

。

特此公告

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三年十一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１６

证券简称：江淮动力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７

江苏江淮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

监会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江淮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江苏江淮动力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

可［

２０１３

］

１４０８

号），批复内容如下：

一、核准你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３３

，

０００

万股新股。

二、本次发行股票应严格按照报送我会的申请文件实施。

三、本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６

个月内有效。

四、自核准发行之日起至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前，你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及时报

告我会并按有关规定处理。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述核准文件的要求和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江苏江淮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一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７１

证券简称：蓝鼎控股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６５

号

湖北蓝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收到公司自然人股东褚庆年、 丁翠玉的书面通

知：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股东褚庆年、丁翠玉分别持有本公司股票

８

，

５６１

，

２５６

股、

４

，

５１７

，

１４９

股，合计持有

１３

，

０７８

，

４０５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５．３８％

。上述

两名股东在投资安排上保持一致，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

理办法》规定中的一致行动人。

根据《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本公司特作股东

权益变动情况的提示性公告。 公司将及时督促股东褚庆年、丁翠玉披露关于

本次权益变动的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湖北蓝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三年十一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８９

证券简称：九芝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２

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证券事务代表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本公司原证券事务代表杨沙立先生因内部工作调整不再担任证券事务

代表职务。公司董事会对杨沙立先生在任职期间对公司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

的感谢。 黄可女士继续担任本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不变。

特此公告。

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１６日


